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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公开转让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6

年 9 月 27 日、2016 年 10 月 27 日、2016 年 10 月 29 日和 2016 年 11 月 2 日在公司

指定媒体刊登了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公开转让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40）、

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公开转让进展暨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43）、《关于控

股股东股权公开转让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45）和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

公开转让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46），披露了公司间接控股

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”）委托河南中原产

权交易有限公司，拟对所持公司控股股东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漯

河银鸽集团”）100%的国有股权进行公开转让的进展情况。 

2016 年 11 月 8 日，公司接到漯河银鸽集团“关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公开转让漯

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进展情况的函”，相关内容如下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公开转让

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于 2016 年 11 月 5 日举行拍卖，根据拍卖结果，确定深圳市

鳌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鳌迎投资”或“拟受让方”）为拟受让方。拟受

让方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鳌迎投资基本情况 

名称 深圳市鳌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1006 号诺德中心 24F 

法定代表人 胡志芳 

注册资本 10,1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58680949K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

经营范围 

投资管理、企业管理咨询（以上不含证券、保险、基金、金融业务、

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）；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

国内贸易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

目除外）；汽车租赁。 

经营期限 2010年 7月 16日-2020年 7月 16日 

实际控制人 孟平 

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1006 号诺德中心 24F 

二、鳌迎投资股权结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次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公开转让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事项完成后，河南能源

化工集团不再持有漯河银鸽集团股权，仅通过永城煤电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控制

上市公司 40,950,57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.28%，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不再是上市

公司间接控股股东，河南省国资委不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受让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后，鳌迎投资通过持有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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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上市公司 591,438,503 股股份，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7.35%，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

股股东，鳌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孟平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后拟受让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，按照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，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将触发全面要约收购。受让人将披露要约收购

报告书摘要，该收购报告书摘要需经过相关监管部门事后审核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

股票自 2016 年 11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。 

本次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公开转让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事项尚需河南能源化

工集团与鳌迎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，并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

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。能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密切关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及

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公开转让漯河银鸽集团 100%股权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


